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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署外塗鴉反國安法「仇警男」斷正

元朗「打砸燒」私刑案 送貨員認暴動囚4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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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暴徒毆3市民 囚19至20月
官斥有人冷眼旁觀「打卡」考慮公眾利益判刑須有阻嚇力

攬炒黑暴分子前年9月在九龍灣淘

大商場，挑釁及圍攻唱國歌揮國旗的

市民，最少3名市民被暴徒拳打腳踢及

用雨傘狂扑受傷，有女受害人更被打

甩3顆牙齒。4名暴徒早前承認非法集結和傷人罪，昨日在區域法院判

刑。法官練錦鴻指出，本案為大規模欺凌事件，各被告對受害人出言侮

辱及襲擊，有人對遭受暴行的受害市民冷眼旁觀和「拍照留念」，行徑同

樣令人震驚。法庭在考慮公眾利益的大前提下，刑罰必須收阻嚇之效、

杜漸防微，故判處首被告即時監禁20個月，其餘3人則判監19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4名男被告依次為地盤紮鐵工人石朗天（28 歲）、院舍復康員劉耀聰（31
歲）、私人教師陳啟賢（34歲）及廚師陳
瑞泉（35歲、又名陳鴻基）。首被告承認
兩項非法集結罪以及一項傷人罪，即非法
及惡意傷害女子X，其餘3名被告則各承認
一項非法集結罪。

官批被告認定受害人「非我族類」
法官練錦鴻在判刑時指，本案是大規模

的欺凌事件，並狠批眾被告在他人慫恿
下，認定受害人是「非我族類」，出言侮
辱及包圍襲擊受害人。本案雖無證據顯示
事先有策劃，但涉及人數不少，其中首被
告於眾人中擔當領導角色，行為最激烈，
而另外3名被告則分別用拳腳、雨傘毆打
事主Y及Z。
他續說，就首被告的傷人罪，量刑起點

為12個月監禁，其中一項非法集結起點為
12個月，另一項非法集結則以24個月為起
點。傷人及12個月刑期的非法集結罪同期

執行，但兩罪中的6個月則與另一控罪刑
期分期執行，刑期合共30個月，但因首被
告最早認罪，獲扣減三分之一刑期，故總
刑期減至20個月。
其餘3名被告面對的非法集結罪，均以

24個月為量刑起點，由於他們在開審前才
認罪，故只獲扣減五分之一刑期，總刑期
減至19個月。
練官指出，本案還有一點令人震驚，就

是不少在場者對受害人的遭遇冷眼旁觀，
甚至「拍照留念」，事件中唯一亮點是，
有好心市民向受害人伸出援手，叫暴徒停
止攻擊。

指政治取向非判刑考慮因素
練官在判刑後還有感而發，表示作為普

通市民，對案件的背景有一定了解，但身
為法律工作者，他會排除個人在個別議題
上的看法，行使法律上的職責，根據控辯
雙方接納的事實，按照各被告的刑責而判
刑，被告的政治取向並非他的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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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簡訊

近一年來，攬炒分子
以各種形式滲透法庭，
包括在當值律師辦公室
展示文宣，戴印有文宣
標記FDNOL黃口罩的
「旁聽師」更到庭撐黑

暴被告，在法庭上借機「示威」。日前向
「文宣黃罩黨」下達「換罩令」的法官練
錦鴻，昨日在開庭前再次透過法庭書記警
示庭內者，佩戴黃色印有政治標語口罩的
旁聽者須更換口罩，否則只能到隔鄰的伸
延法庭看庭審直播視像。他強調，法庭並
非表達政治訴求的場所，該命令亦與口罩

的顏色及政治取向無關。
練官昨日戴上黑色口罩出庭，並主動解

釋日前對有關人等的「換罩令」。他表示，
當日看到有人在庭內戴上印有政治訴求字
樣的口罩，不希望法庭成為宣示政治訴求
及政治紛爭角力之地，故此指示書記着令
涉事公眾人士改為戴上法庭提供的口罩，
惟其中兩名公眾人士拒絕，最終離場。
練官進一步解釋，此一命令與口罩的顏

色並無關，亦不會對顏色背後的政治訴求
作價值判斷，法庭並非因為政治背景或宗
教理由而拒絕公眾人士旁聽，況且其同事
已建議公眾人士更換口罩。練官強調，不

論黃色還是其他顏色或款式，法庭均一視
同仁。
法官練錦鴻在本周一聆訊案件時，要求

三名戴上印有「FDNOL」（「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的英文縮寫）標語黃色口
罩的律師和旁聽者，必須更換口罩，否則
不可留在法庭正庭，最終律師更換口罩後
返回庭內，另外兩名旁聽者因拒絕更換，
未再返回庭內。
有人在庭外承認，自己的口罩上印有

「FDNOL」（「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的英文縮寫）文宣標記。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禁「文宣黃罩黨」旁聽 官：法庭非政治角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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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9月21日黑
暴分子在元朗再掀打砸燒「暴潮」，18歲學生
及32歲送貨員向反暴力的市民濫用私刑，手法
殘忍。早前，兩人分別承認暴動、非法禁錮和非
法集結等罪，昨日在區域法院判刑。法官姚勳智
直斥送貨員強迫受害人下跪認錯，其暴力和野蠻
程度令人髮指，判處他入獄40個月。至於承認
非法集結罪的18歲被告，若非犯案時僅得16
歲，必然判他即時入獄，最終判他入勞教中心。
兩被告另須向受害人和食肆賠償 2,500 元和
7,000元。
兩名被告分為送貨員張裕泰（32歲）和學生

羅曉鋒（18歲）。張裕泰早前承認暴動和非法
禁錮兩罪，羅曉鋒則承認非法集結罪。兩人餘下
的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和刑事損壞罪則存檔法
庭，不予起訴。同案另一名被告陳澧圖，否認非

法集結等罪，今年6月16日受審。
法官姚勳智昨日在判刑時指，被告張裕泰在案

中角色積極主動，包括直接指罵事主及逼令下跪
認錯，又將事主拖下的士及要求交出手機摔在地
上，行為非常暴力和野蠻，「難以想像香港作為
文明社會，會在眾目睽睽下發生令人髮指的
事」，考慮他有自閉症和精神科病歷，酌情扣減
刑期後，判囚40個月，並須向事主賠償2,500
元。

犯案時未成年 學生判入勞教
至於被告羅曉鋒，犯案時只有16歲。姚官

指，羅干犯的非法集結罪整體上亦屬於非常嚴
重，加上集結並非突發，羅的角色主動，更一連
破壞14個閉路電視鏡頭，如果他犯案時已成年
將會直接判其入獄，但考慮到其年齡及報告正面

等，最終判羅入勞教中心，另須賠償大家樂集團
有限公司7,000元。
案發前年9月21日晚上，大批暴徒在元朗形

點商場非法集結，破壞連接商場的港鐵閘口。
案發時僅16歲的羅曉鋒聯同其他示威者用桌椅
等雜物堵塞連接商場的港鐵元朗站出口，片段
顯示他曾使用噴漆破壞共14組閉路電視鏡頭。
至於案發時30歲的張裕泰，翌日凌晨在元

朗市中心康景街，連同其他暴徒指52歲事主
李德忠曾在別處撕毁「連儂牆」文宣，又強迫
事主跪下。李其後登上一輛的士打算離開，但
遭暴徒噴射胡椒噴霧及將他拖下車，以金屬棍
襲擊李的頭部，其間張裕泰喝令李交出手
機，並把該價值約2,500元的小米手機摔
到地上。李其後獲送院治理，頭部縫
7針。

去年2月29日攬炒黑暴借所謂「悼念8．31
太子站事件」，在旺角及太子一帶大肆搗亂
破壞社區，翌日凌晨警方展開驅散，21歲技
術員溫志明被揭收藏17厘米長手錘、面罩
及濾罐等物品，並於早前承認管有物品意圖
毀壞財產罪，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判刑，
判被告監禁5個月。

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昨日判刑時表示，如果
當日警方未能及時控制情況，手錘用作破壞
的可能性十分高，而社會服務令報告指被告
的省悟較淺，對事件無真誠的悔意，只是口
頭上承擔責任，相信被告選擇認罪，只是因
知道難以脫罪，未有足夠的反省，報告亦不
建議被告判處社會服務令及勞教中心。

認藏手錘圖刑毀 技術員囚5個月

前年「6．10」衝立會案 3人認罪判囚

警署襲三警罪成 理大生囚14周

攬炒黑暴前年6月9日借「民陣」遊行的平台
包圍立法會示威區，翌日凌晨更衝擊警方防
線引發暴亂，其中有13人被控非法集結及阻
差辦公罪。繼早前有5人已認罪，昨日再有3
人在東區裁判法院認罪，其中兩人被判囚20
周，另一人被判囚16周。
3名認罪男被告，分別為23歲中大研究生
戴安、23歲區議員助理陳均年、24歲田徑
運動員卓嘉豪，3人承認於2019年6月10日

在中環立法會綜合大樓公眾入口外指定示威
區，連同其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裁判官鄧少雄判刑時表示，根據同案已判

刑被告的刑期作標準，全部以36個星期為
量刑起點。由於被告陳均年及卓嘉豪在開審
時認罪，加上求情因素，扣減刑期後，最終
判兩人監禁20周。
至於被告戴安因開審前認罪，加上其他因

素再酌情減刑，最終判其監禁16周。

前年7月14日警方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圍捕
黑暴期間，一名24歲理大畢業生林梓和在
警署內辱罵及襲擊3名警員，於早前被裁定
三項襲警罪成，昨日在沙田裁判法院判刑。
裁判官香淑嫻指，警察是法律及秩序的象
徵，如果不判處阻嚇刑罰，會削弱警隊士
氣，判被告監禁14個星期。

香官在判刑時表示，很多案例表明襲警罪
須判阻嚇性刑罰，法庭必須對公眾發出清晰
訊息，不會姑息。警察是法律及秩序的象
徵，如果不判處阻嚇刑罰以保護執行職責的
警員，法治及秩序會受到動搖，亦會削弱警
隊士氣，助長襲警風氣，判監是唯一恰當刑
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黑暴分子繼續以鬼祟手法頂風犯
案，去年11月及本月，狂徒更於
西貢警署外牆及附近燈柱遭人塗鴉
「7．21」及反香港國安法標語。
警方調查鎖定一名中年男子，至前
日疑犯踩單車再次到西貢警署外塗
鴉時被斷正，涉嫌刑事毀壞當場被
捕。
被捕男子姓余（50歲），家住西

貢，乃仇警者。黃大仙警區刑事支
援調查隊第一隊主管督察吳嘉傑表
示，去年 11月 6日及今年 1月 8
日，發現西貢警署外牆遭人用黑色

油性筆寫上「7．21」字眼。警方
認為事態嚴重，由黃大仙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一隊接手經調查後，鎖定
一名目標男子展開追緝。
直至前日傍晚，探員聯同西貢鄉
村巡邏小隊於西貢福民路一帶進行
埋伏，至晚上發現目標男子於西貢
警署外出現，並在警署外兩條燈柱
以油性筆寫上侮辱香港國安法的標
語。警員見狀隨即上前進行拘捕，
正調查被捕者有否涉及其他案件。
吳督察強調，對於一切針對警方

的案件，警方必定會嚴肅處理，絕
不會容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12名香
港逃犯在內地觸犯偷越邊境罪，其中
10人被判刑，而犯案時未成年的廖子
文及黃臨福，獲內地檢察院寬大處理
不予起訴，並於上月移交香港警方及
還押懲教署看管。在香港被控有意圖
而企圖縱火和管有攻擊性武器兩罪的
黃臨福，在完成14天檢疫隔離後，昨
日被押解到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控
方指正考慮加控被告不依期歸押及串
謀協助罪犯罪。主任裁判官嚴舜儀將

案件押後，並充公黃臨福的一萬元保
釋金，繼續還柙候訊。
現年17歲的被告黃臨福原本面對兩
項控罪，包括指他於2019年10月14日
企圖用火損壞旺角警署，以及在其旺
角住所內管有3支汽油彈。黃初次提訊
時被法庭拒絕保釋，直至同年12月10
日始獲准擔保候訊。去年4月27日，
被告未有按時應訊，法庭發出拘捕
令。同案被告林小雄於去年10月承認
一項有意圖而企圖縱火罪，判囚40個

月。
被告暫毋須答辯，控方申請押後案

件，以索取法律意見和研究是否加控
其他控罪，包括不依期歸押和串謀協
助罪犯等。
控方稱，黃臨福前年獲保釋後，缺
席去年4月27日的聆訊而被通緝，去
年8月 23日於內地水域被截獲及拘
捕，上月30日被移交香港警方。主任
裁判官嚴舜儀應控方申請，將案押後
至2月26日再訊。

黃臨福涉圖縱火 控方擬加控兩罪

●警方檢獲疑犯犯案時的衣物及油性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疑犯犯案
用的單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事發當天，市民在淘大商場唱國歌和揮
舞國旗期間被黑暴襲擊，最少3人被「行
私刑」受傷，圖為暴徒曾一度與在場市民
發生口角。 資料圖片

▲前年9月14日一批市民在淘大商場唱
國歌和揮舞國旗期間遭黑暴襲擊，警員趕
至制服拘捕多人。 資料圖片

●前年9月21日，攬炒黑暴借元朗「7．21」事件兩個
月，聚集區內堵路、縱火及破壞店舖，更藉詞向政見
不同的市民「行私刑」。 資料圖片


